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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曾皓楷

電話：04-25265394#3422

電子信箱：htbcf00528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衛疾字第11101987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段 (387140000I_111019877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COVID-19受管制對象之電子圍籬監控機制調整為足跡

資料調取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揮

中心)111年7月27日肺中指字第11137003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因應COVID-19疫情，指揮中心自109年起陸續對居家隔離

/檢疫、確診個案居家照護對象採取電子圍籬輔助追蹤機制

（又稱「電子圍籬1.0」），並自本(111)年5月8日取消居

家隔離者之電子圍籬機制。由於入境人員居家檢疫天數已

縮短為3天，且居家照護確診個案多已委由醫療機構協助強

化相關衛教及關懷作為，並考量各地方政府實務作業及防

疫量能，爰自本年7月1日起，停止電子圍籬1.0之輔助追蹤

及告警簡訊發送機制，調整為受管制對象之「手機號碼比

對足跡」措施（電子圍籬3.0）。

三、本府相關單位於執行COVID-19受管制對象於管制期間內之

關懷作業或接獲檢舉時，發現受管制對象疑似有違規離開

管制處所之情形，經評估有必要蒐集該案對象於管制期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041110066736

■■■■■■體育保健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8/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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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足跡資料，請依指揮中心於本年7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召

開｢電子圍籬3.0 說明會｣所研訂之｢COVID-19受管制對象足

跡資料調取作業（電子圍籬3.0）」（如附件）辦理，以即

時尋獲受管制對象或作為後續違規查處輔助參考。

四、另為強化受管制對象防疫自覺，請相關單位落實下列配套

措施：

(一)加強衛教宣導：請透過第一線人員關懷等多元管道，加

強宣導受管制對象應遵守事項。

(二)對於不遵守防疫規定者，落實公權力執行：

１、執行關懷作業時，發現疑似違規者，請即時處理，必

要時請警政單位協助調閱監視器查證。

２、發現或接獲民眾舉報違規，經查證屬實，建請衡酌具

體違規情節，從重裁處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、臺中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臺中市各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本府衛生局企劃資訊科、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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